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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述論

從「合理區別對待」

探討陸軍士官經管與待遇之研究

一、士官長「分職不分等」政策係於民國89年，為解決士官長留營意願低落、

專業人力流失等問題，將編制內所有士官長職缺由三種簡化為一種，並可

在原單位、原職務逐階遞晉至一等長。

二、該政策推行目的雖然是為解決基層士官幹部缺員及留營意願偏低等問題，

但長久以來，並未對其成效作後續追蹤；而且從政策執行要點探究，不論

在待遇或是經管上，又明顯缺乏「公平性」，也模糊士官各層級應有之界

線。

三、陸軍在士官制度並無具體整體規劃的願景，高階士官也缺乏進階軍事教育

管道，晉升方面也較無相對客觀的考核制度，同時缺乏配套措施的多重影

響下，士官制度已經相當不健全。

四、本研究則藉由探討士官制度規劃上的問題，以及「分職不分等」的施行效

益實施探討，並就士官的薪資待遇、經管發展、教育提出具體建議，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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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春節的談話公開表示，為重視士官制

度，國防部目前已著手規劃調整士官待遇

及人力結構，並且提升士官在部隊中的地

位。基此，本文將以士官經管制度、待遇

及教育做通盤性檢討，期能供業管單位參

用，以符未來國軍所需。

陸軍士官制度重大變革

民國38年隨政府播遷來臺，國軍部

隊重建整編，於民國43年因應國防需求，

配合「精練常備兵、廣儲後備兵」政策，

將兵役法內陸軍常備兵役期修正為2年；1

民國45年依我國國情、建軍目標及制度化

之需要，同時考量充實軍隊素質，提高士

官地位等因素，在參酌美國士官制度後，

制定「陸海空軍軍、士官任官條例草案」

，明訂「上士之上，另設『軍士長』分為

三等，每等三級……，因年資加級，得遞

加至中校級待遇」，2於本時期常備士官

招募、教育、任用、考核、發展及待遇福

利等組織結構，缺乏統一完善制度，於是

海軍、陸軍、空軍分別自民44年、46年及

54年設立各該軍種士官學校，惟仍感招生

前　　言

自播遷來臺後，部隊中的資深士官

，憑藉經驗與素養，成為陸軍基層單位的

骨幹；然於民國60年適逢臺灣經濟起飛，

士官學校招生困難重重，士官幹部來源逐

漸枯竭，基層士官缺員嚴重；而士官長於

編裝表中區分職階，在人員補充不及的影

響下，產生「設職定階、顧慮升遷；調動

頻繁、專長難定；權責不明、功能欠彰」

等問題；基此，於民國89年，為使基層連

隊士官長提升留營意願，減少部隊缺員，

藉修訂編裝方式，針對所有士官長職缺，

採「分職不分等」方式，將職缺編階由3

種簡化為1種，並在符合人事部門規範下

，可在原單位、原職務逐階遞晉至一等士

官長，於民國8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然

執行後對士官留營意願提升幅度及成效並

未實施後續追蹤，但因該政策所產生責任

與報酬不對等的「同酬不同工」現象，卻

已影響士官向上派職意願；同時，陸軍高

階士官並無進階軍事教育管道，對其素質

培養上亦顯不利。國防部長馮先生於今年

1 洪錦成、施奕暉，〈我國兵役制度的演進、變革與展望〉《檔案季刊》，12卷2期，2013年6月，頁30～45。

2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17會期第4期，1956年5月16日，頁8～12。

為後續士官制度發展的參考。

關鍵詞：分職不分等、同酬不同工、士官制度、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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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形成常備士官缺員、以兵代士的情

形，而士官幹部缺員情形已開始醞釀；民

國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隨政府播遷士官

幹部紛紛達退役年齡，且當時適逢臺灣經

濟起飛時期，士官學校招生不易，士官來

源逐漸枯竭，士官幹部不足問題已開始醞

釀，部隊內「資深士官相繼退伍，陸軍士

官制度日趨嚴重，不僅後繼無人，功能不

彰，且素質低劣，幾與士兵無異……」，

3基層單位中之主幹逐漸轉變為義務役士

官，僅經過短期受訓即擔任單位幹部，對

部隊整體戰力影響甚鉅，導致民國56～74

年間，以行政命令方式，將裝甲、化學、

兵工、通信及飛彈等5種兵科人員列為陸

軍第一特種兵，使其多服役1年，以解決

專業士官缺員的問題，簡稱「陸一特」事

件；同時，本時期對於士官幹部的定位也

透過民國69年公布實施的「陸海空軍軍士

官任官條例」，而有了明確的方向，基本

上，士官擔任基層訓練、領導，與部隊指

揮管理之實務運作，並負責訓練士兵戰技

，照顧生活，執行分配的任務與提供專業

的建議，俾利指揮官與決策者適時下達至

當的決心，乃是連隊骨幹，建軍之基石，

是官與兵間之橋樑，有義務凝聚基層向心

、嚴整部隊紀律、防範不法情事與提升部

隊戰力，故以職責而言，士官是承上啟下

的領導者。4

後續於民國81年，時任參謀總長劉

和謙上將指示：「三軍基層士官缺員嚴重

，實為當前國軍必須面對之重大問題，應

研擬方案，於3個月內完成」。同年，國

防部策頒「精進士官制度執行計畫大綱」

，主要內涵係朝「確立士官體制、提升士

官位階、調整士官結構、健全士官教育、

調整士官待遇……」等方面著手，期能解

決基層連隊士官缺員問題，並於民國83年

正式推動；惟該制度未妥善評估各類型部

隊差異性，相關配套的法令亦無法同步修

訂，同時又與「國軍軍事組織及兵力調整

規劃案」(即精實案)、「管制人員進退、

降低現員」5原則產生衝突，至此，士官

缺員問題完全未獲解決；另除前述問題外

，基層連隊士官長身為連隊之骨幹、連隊

長之得力助手，卻囿於編裝表內已將士官

長設職定階，往往因占缺或升遷等因素而

調動頻繁，其中又以需長時間培養，具高

技術性之空勤、保修類等職類士官長為最

；而最終因士官幹部來源不足，基層連隊

士官長也產生嚴重缺員問題，導致士官制

3 尹報導，《精進士官制度》。臺灣正聲新聞網。2014年9月4日，http://rvn.com.tw/?www=info&info=view

&view=55463。

4 陳楷禹，〈國軍士官績效評量指標之研究〉，中華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8月，頁7、8。

5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55期(下)，1997年12月24日，頁37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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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功能不彰，且素質低劣；為解決此一窘

境，陸軍司令部於民國89年規劃將陸軍編

制內所有士官長階職務，由原先設職定階

的方式，調整為分職不分等；簡單地說，

不論原編裝表內編制為一等士官長、二等

士官長或三等士官長者，不分兵科、職類

及部隊類型，統一簡化為「士官長」，並

於89年10月1日正式實施，其政策要點如

下：

一、為求公平及避免差別待遇，修

編適用對象為編制內所有士官長職缺，即

不分兵科、職類、部隊類型、層級，均一

體適用。

二、為達長留久用之目的，士官長

編階由3種簡化為1種，於調占士官長職缺

後，只要符合學歷、經歷、停年及考績等

規範，即可在原單位、原職務逐階遞晉至

一等士官長。

三、為使基層穩固，提升留營率，

士官長仍維持不輪調並結合戶籍地派職；

各單位士官長需求，以現有志願役士官晉

升，或採徵調其他單位志願役士官方式補

充。

四、調占士官長職缺必具之學歷

(一)戰鬥及戰鬥勤務官科：士官長正

規班。

(二)技術(一般)勤務官科：士官長正

規班或視同正規班之專業、專長教育或取

得相關專長乙級技術士證照。

(三)因應陸軍單位性質，增訂下列資

格之一者亦可晉升士官長。

1.完成國外進修3個月(含)以上相關

訓練。

2.取得內政部鑑定單一級或乙級以上

技術士證照(戰鬥勤務、技勤官科適用)。

3.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者。

從表一前述陸軍士官制度重大變革

項目與先進國家的士官制度相互比較，發

現民國89年推行的士官長「分職不分等」

政策，除了是異於他國的特點外，在整體

規劃其實與大部分的組織人力管理的理念

相違背。該政策調整原意是希望在公平的

前提下，運用編裝調整及部分人事作業修

訂的方式，試圖解決士官缺員及留營意願

表一　陸軍士官制度重大變革簡表

調整時期 執行項目

民國43年 陸軍常備兵役期修正為2年
民國45年 制定陸海空軍軍、士官任官條例草案，於上士之上額外增加士官長階

民國56～74年間 以陸軍第一特種兵方式，解決專業士官缺員的問題

民國69年 「陸海空軍軍士官任官條例」正式施行

民國83年 正式推動精進士官制度

民國89年 士官長階晉升方式修訂為「分職不分等」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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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但過於簡化的規劃方式所衍生

之最大後遺，則是造成士官制度缺乏公

平性。

分職不分等政策探究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所規定的行

為準則、所實行的計畫措施，能使公眾利

益得到協調、平衡，符合多數人長遠的利

益要求，並能被公眾認可和接受，其主要

體現在公正性和公平性」。6其中「公正

性」係指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必須是

法定主體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活動，「分

職不分等」在政策上是按業管權責及相關

作業程序完成修訂的，因此並沒有公正性

的問題；是故，後續將以「政策的公平性

」、「多數人長遠的利益要求」及「被公

眾認可和接受度」等指標，作為檢視的項

目，並置重點於「公平性」探究。

一、政策的公平性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

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宗教、種族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本條文亦

稱為平等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八

一號復就此內容進一步解釋，憲法上之平

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並不禁止法律依事物之性質，就事

實狀況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規範；7而

在釋字第四八五號又明確指出，憲法第七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

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

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

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

「合理之區別對待」，簡言之，就是「相

同的事物予以相同的對待，不同的事物予

以不同對待」。8而分職不分等政策施行

目的，雖然初步消除士官長因占缺而調職

之不利因素，似乎也達到「使士官幹部可

以安心久任，有效落實專業與技術紮根」

的願景；然其政策要點第一點就提到「為

求公平及避免差別待遇，修編適用對象為

編制內所有士官長職缺，即不分兵科、職

類、部隊類型、層級，均一體適用」，按

照大法官解釋的說明，國軍這種一視同仁

的做法在實質上反而更加不公平，因為國

軍各單位任務性質、部隊型態、專業專長

等差異性甚大，政策推行時未將其納入考

量，對於需長時間培養的技勤人員、或是

高階的士官幹部明顯不公平，因為不論各

種職務，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報酬，所

以工作報酬高低，是努力工作與否的最重

6 王春城、趙小藍，〈公共政策規劃中的倫理失範與治理〉《國家行政院學報》，2015年第6期，國家行政

學院，2016年1月14日。

7 陳盈利，〈從平等原則論我國現行兵役制度以兵役義務及替代役制度為中心〉，第15屆國防管理學術暨

實務研討會，2007年6月，頁75、76。

8 同前註7，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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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誘因。當然，可能有些人

工作還有其他目的，例如追

求成就、名聲，而軍人還肩

負保家衛國重責大任，但無

論如何，報酬都是一般人工

作的最重要誘因，9而一般

報酬給付方式往往是依職位

、工作條件及工作責任等因

素做為給薪的基礎；而報酬

對受薪者而言，除了是生活

與生存上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之外，也是考量是否能從單

位獲取回饋，以及去留之間

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0現行國軍志願役

俸給區分本俸與加給兩部分，其結構如

圖一，11按此結構作為計算之標準，估算

士官各項職務的薪資報酬，即能發現其悖

乎常理之處。

(一)責任與報酬不對等

表二為陸軍現行士官長編制最高

職務－陸軍司令部總士官長與本島基層

部隊士官長副排長二者雙方薪資待遇的比

較，由表中可以得知，士官長副排長在二

等長階段，薪資就已經超過總士官長，這

在正常管理階層的薪資結構上是非常不合

理的；其次，若將影響最大的勤務性加給

(戰鬥部隊加給)忽略不計的話，就職務定

位及指揮幅度而言，總士官長負責全軍士

官、兵各項制度管理與推展，並作為士官

、兵的代表，向各級長官提供士官、兵的

意見；而基層連隊士官長副排長雖承擔作

戰訓練任務和日常事務，然其管理幅度僅

為1個排，若兩者均為一等士官長，則薪

資所得將相同；衡量兩者在個人的利益與

需要面對的組織責任、個人付出和工作風

險相比，隨著士官長職務提升，薪資及待

遇不僅沒有隨之提升，甚或將戰鬥部隊加

9 林祖嘉，〈誘因機制與組織建築〉《經理人月刊》，第8期，臺北，巨思出版社，2005年7月1日，頁116

～123。

1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力資源管理－進階篇〉，第四章《薪資管理》，頁2。

11 楊承亮、梁成明，《國軍軍士官俸給結構之研究》，研究計畫，國防管理學院，2000年，頁423。

圖一　國軍志願役俸給表

資料來源：馮秋國，「城鎮作戰中應急爆炸裝置(IED)運用之研究」，《步兵學

術月刊》，第238期，2010年12月1日，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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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也納入考量，個人所得還可能下降，若

不適切調整，僅以責任感或榮譽心等方式

，是無法成為士官長向上歷練的誘因，也

連帶影響士官經管發展。

(二)專業度與報酬不對等

行政院主計局於民國99年針對社

會各職類薪資實施調查，統計後薪資由高

至低依序為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技術工、事務工

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服務

工作人員及售貨員、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等

8類，圖二為各職類薪資分布圖，12由圖

可以得出以下幾個重點：

1.職務內容、階層與報酬具正向關

係。

2.須負擔管理責任的職務，可獲取較

高的報酬。

3.非管理人員依工作內容的專業度，

為薪資差異的主要參據。

對主管或監督人員的部分可以參照

前述總士官長與士官長副排長的差異，故

不再贅述。在專業性部分，現行的士官軍

職專長號碼是由基本號碼(5碼)、前置符

號及後附符號組成，並以基本號碼的末一

碼用來區隔專長分級(初級專長為4，中級

專長為5，高級專長為6)，而此種區隔方

式，除了代表技術與培育的難度差異外，

最主要就是體現軍人的特殊性。整體來說

，初級專長多數與民間相關專長相容性高

，如食勤(專長號碼4B614)、採購(專長號

碼4P464)等職類；而列為高級專長的職類

，多為軍中特有專長，如各類高科技武器

、裝備、儀器之補保維修的技術人員(兵

器技術士，專長號碼4C516；飛彈修護技

12 張一穗、苗坤齡、葉芝菁、楊惠如，《薪資統計員工特性及差異之研究》，行政院主計處研究報告，

2011年1月，頁22～52。

表二　士官長薪資差異計算表

區分 總士官長
副排長

一等長 二等長 三等長

本俸 25,105 25,105 21,775 19,775
專業加給 19,160 19,160 18,310 18,040

志願役加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職務加給 3,740 3,740 3,740 3,740

勤務性加給 0 5,000 5,000 5,000
合計 58,005 63,005 58,825 56,555

與總士官長薪資差異 0 +5,000 +820 -1,450
一、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二、表列職務無地域及品位加給，故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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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士，專長號碼

4D016)，不僅技

術難度較高，其

來源也僅能由軍

中自行培養，而

想要培養一個具

有專業能力、技

術嫻熟的人員可

能需要5年以上

，但一脫下軍裝

，軍中專業技能

很難保證對其在

未來的工作職場

上產生助益，通

常只能從學徒重

新開始；相對的，如果一開始就在民間就

職的工人，經過同樣的時間培養，在該領

域也能成為具有專業能力且技術嫻熟，其

收入肯定比一個學徒多出幾倍，那麼一開

始投入軍旅生活，接受長期專業培養後，

回歸社會之後卻仍然必須從頭開始，他們

所犧牲的這一部分該如何來補償？且這些

人員按行政院主計局的分類方式，都是屬

於社會職類的「專業人員」，理應在就職

期間獲得更佳的報酬，尤其未來在「國防

自主」的道路上，「國機國造」與「國艦

國造」政策，對高科技武器裝備之補保維

修技術及訓練任務執行，將更形顯現專業

人力之重要性，13因此，若能依專長類別

與特性，在薪資待遇的設計上，在客觀的

條件中力求公平，儘可能達成「同工同酬

」、「不同工不同酬」的合理範疇，是決

定能否充分發揮組織效能的因素中，非常

重要的環節，同時也能成為吸引人才的誘

因，真正落實專業與技術紮根的目的。

二、多數人長遠的利益要求

所謂對多數人長遠的利益，是政策

制定中重要的一環，一般而言，組織的永

續發展、發揮整體效益，以及內部成員能

13 劉興岳、蘇建勳，〈國軍士官人力供給來源精進之研究〉《第六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1998年，頁349～358。

圖二　社會各職類薪資分布圖

資料來源：張一穗、苗坤齡、葉芝菁、楊惠如，《薪資統計員工特性及差異之研究》，行政院

主計處研究報告2011年1月，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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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成長，獲取成就與歸屬感，都是屬於

此等範疇。加拿大管理學家勞倫斯·彼得

(Laurence．J．Peter)所曾提出「彼得原理

」，其原理主張：「在一個層級分明的組

織體系中，所有成員都可能被晉升至超過

其能力範圍的職務」。14這是指員工在組

織的晉升(任)過程內，必須要先有優良績

效才能夠升遷，所以表現不佳和表現普通

的員工通常會留在同一個職位上，然後讓

表現好的員工升等，直到他們不再有那麼

好的表現，其結果將導致一但員工升遷的

速度過快，又缺乏足夠的教育訓練，或是

被升遷的員工學習成長太慢，不能適應工

作，那麼最後這個組織的每個職務都是由

不能勝任的員工擔任，如一個優秀的幕僚

也不一定就能成為優秀的管理者，一個優

秀的管理者也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技術人

員。要降低這種現象的有效辦法，就是「

避免過快的升遷」以及「提供完善的學習

與訓練制度」，而在分職不分等的政策當

中，關於「各員調占士官長職缺後，只要

符合人事部門之學歷、經歷、停年及考績

等規範，即可在原單位、原職務逐階遞晉

至一等士官長」的規定，其實已經造成士

官幹部過於快速的晉升。根據海空軍軍官

士官任官條例，士官自任官後，6年後即

符合晉升士官長(三等)的基本資格。士官

長為基層部隊日常運作與教育訓練的核心

，但實務上，初任士官長者也只有26、27

歲，其領導統御經驗是否足夠成為官兵的

表率，非常有待商榷。陸軍與美軍在士官

編設方面雷同，後續的比較部分以美軍作

為對照對象。

(一)人員晉升的時間差異

表三為陸軍士官各階晉升必須經

過之實職年資(停年)，在取得各項必要學

資為前提下，若是由士官學校畢業，最快

只需服役6年，於第7年就能晉升到三等長

，若由士兵開始服役的話，則需要另外增

加兩年士兵年資，在第8年也可以晉升到

三等長，這種晉升速度對照美軍的晉升服

役年資來說，上士階之後陸軍晉升年資平

均較美軍快2～3年不等；且在實際執行上

，因美軍具有嚴格的考評及候選制度，一

般而言，要從士兵晉升到三等士官長(E7-

SFC)通常需要13.6年，二等士官長需要

17年(E8-MSG)，晉升到一等士官長(E9-

SGM)平均則為20.8年，15對照後，陸軍的

實際晉升年資平均較美軍快5～6年。當然

，因為國情的不同，相關制度不可一以概

之，但陸軍在現行士官晉升制度上，也確

實沒有足夠的考評辦法。在「陸海空軍軍

14 Karen Pheian，張玄竺譯，《抱歉，我搞砸了你的公司》，大寫出版社，2014年3月25日，頁155、156。

15 Rod Powers，《Enlisted Promotions Made Simple》，October 17, 2016，https://www.thebalance.com/enlisted-

promotions-made-simple-333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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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官任官條例」有關士官晉任主要說明

為「晉任必須考績合格，停年屆滿，且有

上階官額者」；而有關考績的標準則是在

施行細則進一步解釋，「考績須在乙上以

上，其考績分項評鑑，除思想、品德、工

作績效須在乙上以上外，其他各項也須在

乙等以上」，16如此一來，在分職不分等

政策的執行推動下，士官幹部晉任三等士

官長後，只要考績合格(乙上)，不犯重大

過失，停年屆滿，就算表現平庸，仍可以

逐步遞晉至士官最高階(不受上階官額限

制)，或是調任更高層級的單位，但其是

否具備應有的素質與涵養，就目

前而言，陸軍仍缺乏相對客觀的

評定方式。

(二)教育與訓練的差異

圖三為美軍的士官教育

制度，從圖中可以看出美軍的士

官教育是在一個長期的規劃下，

從士兵的基礎訓練開始一直到二

級軍士長都有與其相對應的課程

必須完成。18曾任美國陸軍一等

軍士長學院院長的佛雷德理克．馮．霍恩

上校曾說「你可以在幾週內製造一輛坦克

，但培養一位領導者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把一個士官經過院校教育、自修或在職

鍛鍊等途徑培養成一位軍士長，需要20年

的時間」。19國軍或許在士官的晉升速度

上較快，但是若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其實

也能藉其取代晉升的考評方式，尤其國軍

是一個層級分明的組織，在這種組織內的

晉升過程，往往將其比喻為爬梯子，隨著

時間過去，爬梯子的人越爬越高，我們一

般人通常也只看到其光鮮亮麗的一面，疏

16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三章，晉任。

17 美軍士官E7(SFC)職等候選條件為從軍年資至少6年，所以亦將其列入，通常是讓具特殊技能或優秀表現

的人員採用另一種評選方式升遷。

18 美軍士官最高級班隊，一級軍士長課程為期9個月，其主要教育目標計有下列幾項：培養學員解決指揮中

的問題；教育學員實施戰術、行政及訓練行動，提高交流的技能；提高思考的深度與分析能力；增強實

施軍事管理的理解；保持體能及標準的軍人姿態以及自主管理。

19 RobertS.Rush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美國陸軍士官手冊》(第6版)，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1月，頁130。

表三　士官體系停年統計表

晉升階級 服役年資合計

國軍(美軍)
士官學校畢業 士兵起算

國軍 國軍(美軍)
下士(E4) 2年(2年)
中士(E5) 1年 3年(3年)
上士(E6) 3年 5年(7年)

三等長(E7) 6年 8年(11/6年) 17

二等長(E8) 9年 11年(13/8年)
一等長(E9) 12年 14年(18/9年)

資料來源：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及美國陸軍士官手冊，頁25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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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了「爬得越高，風險越大」，尤其當爬

梯子的人如果根基不穩，或是後繼無力，

摔得也就越重，同時還會牽動下面的人，

最後可能整個梯子都倒了。因此，在士官

體系中，我們不應該僅僅重視初、中階的

教育，在高階士官上，也應該持續使其在

本職學能、軍事素養等方面持續有精進的

管道，同時在士官晉階也應該朝向以專業

能力作為考核的標準，而不是徒具形式考

評後就予以晉升，否則最後除階級可以穩

定提升外，對人才培育並沒有正面作用。

三、公眾認可和接受程度

多數組織在推動各項調整規

劃時，總是採取命令式的管理，

由上級決定政策方向或是執行作

法後，採「宣導」方式要求所屬

遵行，這樣的方式在推動大幅度

的變動時，將產生兩種弊端。

(一)沒有聆聽受影響人員的

意見

在有關組織認同的研究

中往往可以發現，若未有效與各

層級成員溝通，將容易造成對變

革產生抗拒之心理；以本研究議

題為例，組織調整規劃是依前陸

軍總司令陳上將指示，由陸軍司

令部中、高階軍官幹部研擬，並

經國防部同意後策頒實施；惟軍官與士官

在制度、教育，甚至思維邏輯上都有相當

的差異性，由軍官幹部規劃的制度不見得

符合士官所需；如民國83年，陸軍總部人

事署曾經針對陸軍志願役士官實施問卷調

查，20內容係就士官制度的精進與建議作

出一個廣泛性的數據統計，而在這份問卷

調查結果可以很清楚得知，當時士官幹部

主要訴求是將報酬列入是否能從單位獲取

回饋，以及去留之間的重要考量因素，21

其次才是工作環境友善程度及進修的機會

，至於職務升遷則非考量的選項；而從民

20 蘇恆宗，《士官制度比較研究析論》，第22屆軍事著作金像獎，2005年，頁10。

21 同註12。

圖三　美軍士官教育體系

資料來源：RobertS.Rush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部譯，美國陸軍士官

手冊(第6版)，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1月，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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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89年的分職不分等政策所執行的項目來

看，編制調整或是官階提升都不是士官幹

部主要訴求，最後貿然推動結果，僅正式

施行當月份，透過巡迴宣導及座談會方式

所蒐整各級士官長的問題與建議，已高達

118項。另基於前次問卷調查時，分職不

分等政策尚未施行，為瞭解政策施行後士

官幹部的傾向，作者於105年2月間以維持

現行待遇的前提下，單就編制調整方面，

分就營、連、排級指揮職、幕僚職、技勤

職類及教訓測職類士官長階實施問卷調查

與訪談後發現，士官幹部當中雖然存在想

要改變現行制度的趨勢，但如果單純只有

編制改變而缺乏其他因應的配套措施或是

無足夠的誘因情形下，則多數傾向維持現

況。換言之，編制或官階調整仍然不是士

官幹部考量的優先選項，分職不分等制度

雖然有所不足，但可以維持安定的工作環

境，在沒有其他更強力的誘因，或待遇上

不能有所提升，退而尋求工作環境友善程

度，才能符合個人最大利益，這與83年的

問卷調查結論其實相當接近，所以若要使

士官制度可以獲得認可和接受，應回歸到

最基礎的未來的發展及待遇提升才是正確

的方向。

(二)受影響人員不瞭解政策推動對自

身的影響

各項政策的宣導、推動，並且有

效落實的主要方式，不是憑藉紙張的厚度

，更不是斤斤計較用詞遣字的藝術，而是

要讓需要配合執行及受影響的人「看得懂

，然後知道要怎麼做」；一般而言，重要

政策或計畫推動，都會有3種宣導方式：

1.正式公文或通告。

2.各級座談會或是巡迴宣教。

3.通用媒體或刊物。

其中公文及座談會的方式，參與

的人員大多數承辦人員或是直接關係者，

對於各項作業執行方式較能明確知悉，也

不易產生誤解；而通用媒體或刊物則不同

，如忠誠報是陸軍內部發布重要訊息及命

令的重要刊物，其對象包含所屬的官、士

、兵，因此在政策的說明上，就應該盡可

能易於理解，且避免產生模糊空間，尤其

在影響層面最大的技勤官科上，就更應該

審慎說明；表四為89年忠誠報「分職不分

等」宣導資料，就其所述調占士官長職缺

必具之學歷當中，技勤官科晉升士官長有

下列幾種管道：

乍看之下，技勤官科的經管空間似

乎暢通許多，然經分析後，這些管道對技

勤官科士官幹部在專業提升上並沒有顯著

的幫助，原因如下：

1.士官長正規班所學課程並非為各類

專業兵科設計，所學與所用無法結合。

2.軍中特有專長(如飛彈、兵器修護)

無法於民間取得相關專長技術士證照；通

用專長部分，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就業輔導項目統計，國軍與民間通用專

長共計265類，卻只有100類有相關班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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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訓，更僅有33類可以取得證照。22

3.國外進修3個月(含)以上相關訓練

僅為特例，不能列為常態的晉升管道。

4.視同正規班之專業、專長教育，

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

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共有下列3

項：

(1)取得相關專長甲級技術士以上證

照。

(2)國內專科學校以上畢業，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學校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

(3)經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及格。然這

些方式所獲得的人力多為民間專長，對軍

中主要需求專長不具實質提升作用。

5.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與前項說明第2

點標準不一，且若該員取得係為旅遊、幼

兒教育、音樂、文化創意等非軍中主要需

求類型的碩士學歷，是否仍可晉升？又該

安置於何種職位？該政策說明的方式僅是

轉載人事作業規定，非業務承辦人員其實

並無法充分瞭解，對部隊整體素質提

升是否具實質效益亦有待商榷。

與各國士官制度的對照

我國現行的士官制度，多為借鑒

他國成功的經驗，最後再依國情的不

同，轉化成具有我國特色的士官制度。而

前述士官長分職不分等，則是我國與多數

國家的士官制度有顯著差異的部分。在前

面的章節已從公共政策的適切性，來探討

分職不分等的特性，基本上，雖然大幅度

降低三等士官長晉升至一等士官長的難度

，相對也模糊了士官長各等階的區別，且

由於陸軍士官體系所有必要學、經歷在上

士階已經可以全數取得，在晉升士官長後

甚至除了年資外，並無法明顯界定其差異

性；然在其他先進國家士官制度當中，是

否也有類似情形？又是如何因應，因此，

後續將就蒐整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士官制度

實施對照，再進而瞭解本項制度的相關特

點。

一、編裝設置方面的差異

表五為我國、美國、日本、南韓及

新加坡等國的士官長編制方式，表中可以

得知我國的編制與美國都將士官長區分為

3階，與新加坡及日本僅編制一階等有所

不同；而南韓在士官長之上另外再行設置

2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民間通用專長類別與職訓中心可自辦訓練對應班隊表》，臺北，

2016年6月25日。

表四　技勤官科晉升士官長管道

區分 晉升管道

技勤官科

1.士官長正規班
2.取得相關專長乙級技術士證照
3.完成國外進修三個月(含)以上相關訓練
4.視同正規班之專業、專長教育
5.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者

資料來源：89年9月2日忠誠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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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也是與表列國家有明顯差異的部分

，各國都有與其相對應的各項措施，因此

單從編制方式來看，並不能主觀的認定哪

種制度孰優孰劣，相對的，僅作編制的調

整實際上也不能解決士官制度的問題。另

外，在前述國家中，南韓是值得注意的部

分，因為該國士官編階設定初期也是參照

美軍分為3階，在1962年之後，考量國情

及實需，將士官長3階實施整併為1階，這

部分與國軍分職不分等的執行構想相同，

但不同的地方在於南韓是「實際」上合併

，而陸軍則只有「形式」上合併，人事作

業則仍然維持3階，使得職務與階級的不

協調感更顯突兀，倘若陸軍在制定分職不

分等政策當時能參照南韓的士官制度改革

作法、人員安置，以及與其相應的配套措

施，相信可以減少目前陸軍士官制度的問

題。

二、層級區隔的差異

一般的層級式的組織結構中，層級

越高，其位階、權力及責任相對也越高。

在新加坡、韓國及日本等國家，由於士官

長僅設置1階，所以基本上是依職務、年

資等方式來區分其層級；在美國部分，以

領導職為例，主要由E7擔任副排長、E8

任連士官長，E9則是營士官長以上的職

23 韓國為滿足士官增員計畫和緩解士官晉升壓力，於2014年3月在士官當中新增最高階「賢士(현사)」，後

於2015年2月改稱「先任元士(선임원사)」，其階級比原先的元士(士官長)更高一階，與我國軍現行士官

體系無法直接對照，也跟部分國家設置的「准尉」定義也不一樣。引用自崔明杰，〈韓軍體制編制現狀

及其改革方向〉《軍事文摘》，2015年1卷12期，2015年12月10日，頁21～25。

24 美軍的E9士官長還有Command Sergeant Major(CSM)跟Sergeant Major of the Army(SMA)兩種，其性質比較

接近"職務"性質，SMA陸軍總士官長，亦只有編設1個，因此上面僅列一般性的SGM。

25 韓國於1962年之前，部隊編階方式與美軍相同，後因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高、強烈的民族意識及反美

情緒的增長，其軍銜因而大幅度修改。引用自中國評論新聞，《金正恩被授元帥稱號，朝軍銜等級全球

最複雜》，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2171053&p

age=3&mdate=0718132641。

表五　各國士官長編制一覽表

我國 美國 新加坡 南韓 日本

無 無 無 선임원사先任元士23 無

一等士官長
Sergeant Major

(E-9) 24

Master Sergeant
士官長 원사元士25 そうちょう曹長二等士官長

Master Sergeant
(E8)

三等士官長
Sergeant First Class

(E7)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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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26兩種方式，在個人階級及單位層級

上都可以作出明確的區隔與定位。而反觀

國軍的「分職不分等」政策，在各級士官

長定位上其實相當模糊，因為編階由3種

簡化為1種，而且都可以晉升到士官最高

階，所以最終結果應與新加坡、日、韓等

國家僅設置1階的方式相當類似；然實際

上若將每個職務的離退、調任、晉升等因

素納入考量，因為其調整時間不可能一致

，再加上可在「原單位、原職務」逐階遞

晉至一等士官長，自然就會產生下列幾個

現象：

(一)同一個職務不同階級

如某單位的副排長已經晉升至一

等士官長，而其他排士官長還沒晉升，甚

至有可能還是三等士官長時，兩者執行的

工作並無差異，而這個現象，其實也可以

視作人力的浪費(三等士官長能作的事，

卻由一等士官長執行)。

(二)同一個階級不同職務

如某單位的副排長及營士官長皆

為一等士官長，其負責的工作性質及責任

落差甚大，而兩者薪資相同，而這個現象

，將嚴重影響人員向上歷練的意願(能以

較輕鬆的工作獲得相同的報酬，而不願晉

升)。

(三)低層級職務的階級低於高層級職

務

在正常且層級分明的組織內，這

是比較合理的定位，如前述的美軍即是採

取此種方式，主要可以讓體制內的所有人

員都清楚瞭解未來的目標，也能透過晉升

的方式，使人員獲得肯定並激發自信心、

榮譽心(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獲得晉升)，

同時對於素質的提升與經驗的傳承方式也

都有正面的效益。

(四)低層級職務的階級高於高層級職

務

如某單位的副排長已經晉升至一

等士官長，當其連士官長調動時，接替人

員的階級很有可能比該副排長低，雖然可

以利用人事作業的手段盡可能避免此種現

象發生，但卻沒有辦法完全杜絕。

三、薪資待遇的差異

在勞動部人力資源管理－薪資管

理中，對於薪資給付的制度基本區分為4

種方式：

(一)職位給薪制(jobbased pay)。

(二)績效給薪制(pay for performance 

)。

(三)技能給薪制(skillbased pay)。

(四)能力給薪制(competencybased 

pay)。27

前述各國在薪資給予方式都屬上述

26 同註19，頁31～33。

27 同註10，頁13。



90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三卷第555期/2017年10月

雙 月 刊雙 月 刊

的4種方式，普遍是採取職位給薪及技能

給薪制兩種，但在個別運用仍有相當的差

異，如日本自衛隊是比照公務員方式，依

層級及年資來作為薪資給予的標準；韓國

則是因為南、北韓對峙的影響，薪資的內

容及種類相當繁多，主要部分有本俸、職

務加給、季末加給、28精勤加給、29長期

勤續加給等項目；30而美軍在薪資方面則

是除了底薪外，還有琳瑯滿目的各項加給

與補助，原則上則是按工作性質和服役年

資等因素實施發放。各國雖然在運用方式

有所差異，但主要仍是依據組織的整體結

構，按各職務工作內容衡量其價值後，再

予以相對應的薪資；反觀國軍薪資給予方

式顯得非常特殊，也無法直接套用在上面

的4種基本給薪方式範疇內，嚴格來說，

國軍調整為分職不分等後，非常類似傳統

日本產業的「年資給薪制」，尤其晉升三

等士官長到一等士官長之間，明顯變動的

除了階級外，唯一跟薪資有正相關的因素

，幾乎僅有年資1項，而階級本身按分職

不分等執行作法，也是按年資逐階遞晉，

所以就這些條件來判斷，雖然可以簡單劃

分出領導職(有領導加給)、教訓測職(有裁

判或教官加給)，幕僚職及技勤職類，但

各職類給薪的區隔方式就只有年資，其他

層級、績效、專業、能力等因素並沒有納

入考量。此種做法的缺點亦相當明顯，因

為不是同齡的人都有相同的工作能力，而

工作績效較好但年資較淺的人員，也不能

獲得即時回饋，長期下來將容易降低組織

活力或使組織成員產生惰性；這跟之前所

提到的公平性問題是有相對應的關係，若

將自己的「報酬」(outcome)與「投入」

(input)與他人相互比較後，發現其比率不

相同時，個體即感受到不公平的壓力，而

當人們經過相互比較，對工資報酬感受到

不公平時，將產生下列影響：

(一)改變本身對工作的投入程度。

(二)改變本身可獲取的報酬。

(三)改變對本身投入程度與獲取成果

相互之間的認知。

(四)離開造成不公平的情境。

(五)實質上或認知上改變其他人對工

作的投入程度。31

所以從上述說明可以得知，當感受

28 為本俸的130～140%，每季發1次。

29 為本俸的50～100%，每半年發1次，依服役年資作為發放基準。

30 類似國軍現行的「留營獎金」，其差異點在於留營獎金僅針對服役7年內的士官、兵，長期勤續加給則是

依服役時間個別給予，一般而言區分「長期下士」、「5年以內」、「5年以上」、「7年以上」、「10年

以上」、「15年以上」、「20年以上」等7級，註28～30引用自蘇恆宗，《士官制度比較研究析論》，第

22屆軍事著作金像獎，2005年，頁35～37。
31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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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公平待遇時，組織成員將降低工作熱

忱、消極怠工，亦將萌發消極反抗的行為

或思緒，進而離開該環境，同時其行為也

將連帶影響周邊的人員，最後不管對各種

組織，都將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果，這與當

時希望增加留營率的立意初衷已經背道而

馳，現今日本運用此種給薪方式之企業亦

逐年減少，漸漸趨向績效給薪制，使組織

成員可以發揮出更大效能，也使後進有明

確努力的目標。

在藉由政策分析及各國的對照與比

較，可以發現陸軍士官制度原先缺乏進階

的訓練與教育管道，也沒有客觀的考核手

段，而分職不分等推行後則又增加幾個特

性，分述如下：

(一)士官長編制方面雖區分3個等階

，但跟層級、個人績效、專業能力並沒

有直接相關，維持3個等階缺乏實質意

義。

(二)晉升速度相對快速，但並不一定

能使其具備應有的能力。

(三)薪資方面雖然各職類有些許差異

，但給予差異的衡量標準僅有年資1項。

反觀美軍運用透明、客觀的晉升制

度達到公平性，又透過不同階級、職務予

以不同津貼來產生區隔；日、韓、新等國

則是將編階統一達到公平性，再依不同

層級給予個別薪資產生區隔；陸軍原先

士官長設職定階方式，可在階級與工作

職掌平衡上達到公平性，再由任職層級的

設定上產生區隔；分職不分等制度則是消

除了層級的區隔，連帶使得階級與工作

相互關係上產生失衡，導致誘發後續整

體士官制度不公平的現象。因此，若要進

一步消除這種問題，就不能從編制調整

上著手，而應該如同大法官釋憲對於公

平的定義，「相同的事物予以相同的對

待，不同的事物予以不同對待」，合理的

差別對待，才是解決士官制度問題的關鍵

作為。

士官制度精進作法

目前陸軍士官制度並不完善，而研

究其他國家的士官制度則發現，若要改革

士官制度，其重點應在於如何使制度可以

具有公平性，同時又能區隔個別的差異，

並使兩者間達到平衡，因此，建議後續應

從下面幾個方向考量：

一、職務與專業待遇結構調整

在楊承亮及梁成明先生所著的「國

軍軍士官俸給結構之研究」，曾對公務人

員、警察和國軍軍士官俸給結構實施分析

31 高明彥，《組織正義知覺對員工工作態度的影響－以在臺外商公司為例》，中山大學人力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7年6月，頁12、13。

32 同註11，頁42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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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當中提到「相較於公務人員技術或

專業加給有53項，警察人員有4大類，國

軍只有一項，並未依其職務的專業知識、

技術程度、訓練及工作困難度等因素加以

區分」，32這樣無法反映職務專業之差異

，應該朝以下方向調整。

(一)追求加給的合理性

在國軍士官薪資比較過程中，凡

是領導職類，不論其層級為總士官長或是

基層部隊副排長，領導加給並沒有差異，

原因係士官長於編裝表上的編制代碼都是

55，所以俸給均相同，但若將各等階區分

後，其實等同恢復原本設職定階的形式，

這將大幅度限縮人事運用彈性，因此直接

從薪資結構實施調整是相對簡便的作法，

如比照基層部隊勤務性加給(戰鬥加給)的

模式，針對各層級的領導職類予以不同的

加給，此種作法已普遍在本國公務人員及

韓、日、新等國家軍隊中施行，如此可以

兼顧人事運用彈性，也能對各層級作出明

顯區隔。

(二)建立符合專業導向之專業加給

美軍在專業性津貼種類相當繁多

，細分後大約有170～180項之間，而本國

公務人員專長也區分了54項，而國軍專業

加給僅僅1項，顯然並不適切；一般而言

，專業加給應按職務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

能來訂定，33才能與其職務的專業知識、

技術程度、訓練及工作困難度相對應。

就陸軍現行的士官制度，技術與培育的

難易度基本上從軍職專長號碼已經可以

簡易區分初級、中級、高級等3級，為了

體現軍人的特殊性，屬於軍中特有專長

或是僅能由軍中自行培養的武器、裝備

、修護及操作人員可以予以較高的津貼

或加給；反之，與民間相關專長相容性高

，有較多專長人員來源，或是技術難度較

低，培訓容易的專長，則予以相對較低

的津貼或加給；另外為鼓勵士官幹部能

在其專業領域不斷提升，且與民間技術

相互接合，當獲取與職務相關的證照後，

亦可適度給予「專業津貼」，除了保障公

平性外，也能增加士官朝技勤職類發展的

誘因。

二、美軍士官考評制度之引進

美陸軍士官手冊在人員晉升的章節

內提到，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得到晉升，

只有在提高了技能、擴展了知識，能夠履

行自己的職責並能擔任上一級的職責之後

，才能獲得晉升的推薦；而美軍士官制度

的晉升有以下目標：

(一)以合格的人員充實批准的缺額。

(二)提供職業發展的機會並授予潛力

相適應的軍銜。

(三)表彰最合格的人員，以吸引和保

留最有才幹人員在軍中任職。

33 同註11，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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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避免晉升那些工作平庸或不是最

合格的士兵。

(五)為所有人員提供一種公平的制度

。34表六為美軍士官、兵晉升採取的「晉

升分制」表。

通常而言，美軍的士官、兵晉升中

士最低為450分，晉升上士最低分為550分

；而在士官長階的部分，除了晉升分制度

34 同註19，頁251，原文當中士官和士兵都稱為「士兵」，為避免混淆，本文改用人員代稱。

表六　美國陸軍士官晉升晉升分一覽表

行政分 最高分 得分方式 個人得分

任職工作表現 200 分隊指揮官

武器使用 50
特級射手
一級射手
二級射手

50
30
10

體能狀態測試 50

300
290+
280+
270+
260+
240+
220+
200+
180+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軍事勳章 50

士兵勳章或更高勳章 35
銅星勳章 30
每個國防部軍功章 25
每個軍種獎章 20
每個三軍功績獎章、紫心勳章、戰鬥步兵徽章等 15
每個陸軍功績獎章、品得優良獎章、優秀步兵徽
章等

10

跳傘徽章
初級
高級
特級

5
+20
+25
+30

每個特業徽章(潛水員、爆破物處理、特種部隊、
突擊隊員臂章、司機與機械員、征兵員等) 5

中校以上軍官頒發的獎狀
最高分

5
10

其他軍種相當勳章和獎章 同陸軍

地方教育 100 商業／貿易／大學，每學分 1

軍事教育 150

完成相對應的士官教育課程 30
完成額外的士官教育系統課程 3
突擊／特種部隊課程合格 30
函設課程(每5學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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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必須經由選拔委員會35審查之後，

才可以確認晉升與否，使晉升制度儘可

能達到「公平、客觀、透明及具體化」

。而按美軍這種考評方式，其實恰能補

足陸軍在士官考評制度上，缺乏客觀透明

而遭人所詬病的問題，因為晉升分是按照

當事者實際獲得的各項成就作為佐證，評

核人員則由對考評制度和士官任務職掌均

充分瞭解的人員擔任，可避免陸軍現今士

官考評僅由主官、管主觀意見所產生之偏

頗，同時讓相關人員能有所依循，清楚瞭

解到晉升的標準及工作績效的評定方式，

便能夠提早立定軍旅生涯目標，而按此制

度晉升的人員也能確保具備擔任下一階的

能力，對於當事人及國軍整體都有正面效

益。

三、士官教育體制革新

35 美國陸軍選拔委員會成員須經由陸軍總部負責人事的副參謀長批准始可擔任，委員會由1個將級軍官擔任

主席，每個委員會依專業管理類別設立包含9～11小組，每個小組至少4名成員，而成員則由軍官和士官

組成，評分時各表決人採取單獨投票(類似國內公務人員選舉方式)，並且不得看其他人的評分表，而作

業行政人員於表決結束前亦不會告知委員會成員相關成果，確保儘可能達到公平且可以讓真正優秀的人

員得已晉升。

36 張濤，《軍事教育投資優化研究》，軍事經濟學院國防經濟國家重點學科學術文庫，中國財政經濟出版

社，2010年1月，頁7-12。

未來如何讓陸軍士官能扮演如美軍

士官之角色，除了本文所列舉的待遇與經

管等要項外，根本之計在於建立一套符合

國情與健全之士官制度，然在此制度到位

前，可先從強化士官培養的教育體制著手

。在張濤先生所著「軍事教育投資優化研

究」當中提到「軍事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軍

隊所需的軍事人才，其目標則是提高軍隊

戰鬥力，才能有效提高國防安全」。36以

美軍為例，軍官與士官在職權區分上，士

官幹部是以執行軍官的計畫或命令為主，

所以士官基礎教育及進修教育都是以強化

執行能力作為目標，而在規劃士官長階等

更進階的深造教育時，則考量士官長階已

經為士官體系最高層級，課程並不侷限於

部隊為主的通識教育，而以能執行軍種司

令部或是國防部層級職務所需的能力作為

晉升委員會 200

個人儀表、舉止和自信心 30
口頭表達和談話技巧 35
對世界事務的瞭解程度 25
對軍事計畫的熟悉程度 25
對軍人常識的瞭解程度 45
服役態度 40

資料來源：RobertS.Rush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美國陸軍士官手冊(第6版)，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1月，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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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在其現行一等士官長的課程設

計當中，亦是以加強研判分析能力、思維

理則、管理技能及溝通能力為教育重點；

而陸軍現行的士官教育除了缺乏士官長階

之後的教育，高級班及正規班的課程上亦

偏重於通識教育，課程內容重複性高，因

而導致教育資源及人力的浪費，產生所謂

「過度教育(Over Education)」37的現象，

而當造成教育投資的不當及人力低度運用

，對國家與個人而言均是一種損失。因此

，為強化士官專業能力，士官教育體制革

新除強化對高階士官進階深造教育外，亦

須區分職類開設班隊，就其未來工作類型

，規劃不同的課程內容，結合單位的任務

37 為經濟研究的名詞，主要內容為教育投資的資源與學生數量失衡後將產生3種現象，1.受教者教育程度會

高於其職業水準，也就是大材小用。2.受教者教育內容與職業性質不符合，也就是學用不符。3.受教者教

育程度與經濟地位不相當，也就是所得偏低。過度教育形成的原因，是個人對於教育的需求大於市場的

需求，因此造成教育擴充過速所致。引用自：國家教育研究院：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2817/。

圖四　士官教育體系改革對照圖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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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設立各階士官的教育計畫和培訓重

點，使養成教育、深造教育及專業教育間

能有整體規劃，士官教育才能顯著成效。

圖四為作者參照本國國情、陸軍軍官教育

體系及美軍士官教育體系後，建議陸軍士

官教育的調整方向。

從圖上可以得知，在下士晉升至上

士間仍是按現行的教育體系逐步遞晉，按

美陸軍士官的課程設計目標，本階段士官

幹部應以部隊實務工作及塑造正確觀念為

教育重點，因此雖然目前陸軍在士官初、

中階教育課程的完整性和時間性仍有未

完善之處，但已能符合培育初階士官幹

部應具備之涵養。在士官長正規班課程

設計上，則應將兵科、經管及未來發展等

因素納入考量，使士官幹部在晉升三等士

官長時，能充分瞭解各職類的發展與限制

，俾能及早妥善規劃軍旅生涯目標。而

三等士官長晉升二等士官長的課程設計

，則可以參照國防大學指參學院的方式

，一般性課程可採各兵科、職類混合編班

，讓學員彼此之間透過交流，對其他體系

能有進一步認識，激盪出更多火花；專業

性課程依職類分組授課，持續使其在本職

學能、軍事素養等方面持續有精進的空間

。二等士官長晉升一等士官長，則應著重

於各類證照的取得，藉由學習民間新穎技

術及概念並與部隊實務工作交織融合後，

再回饋至軍中，除能更加凸顯士官幹部的

專業性外，更能與民間相關專長接合，開

放更多的社會資源，讓士官能在營時，多

所學習，退伍時，當為社會企業所用，才

能保障培訓更多人才。最後在一等士官長

的部分，則可以採取短期研習班或是研習

會的方式，將高階士官實務工作經驗分享

與傳承，逐步建立一套符合國情與健全之

士官制度，俾達到為國家培育人才的最終

目標。

結　　論

分職不分等從89年推行至今，在安

心久任這一點，維持穩定工作環境的成效

無庸置疑，但由於缺乏配套措施，且對士

官體系的規劃不夠深遠，因此造成現在士

官長各階晉升時無法客觀評斷其素質；高

階教育管道深度不足，難以與實務工作結

合；待遇與責任不對等又缺乏足夠誘因，

使基層幹部不願向上派職。這些問題都持

續影響士官能否發揮應有的功能。上述提

出的建議僅為通盤性探討，仍需業管部門

再進一步評估及研擬更加具體執行辦法，

雖然實施改革的歷程勢必會相當漫長，但

只要主事者能予以重視，走出框架，並發

揮大刀闊斧之決心推動，必定能真正改革

士官制度，有效提升其素質，也才是為國

軍謀長遠之福。


